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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 经济法-法大司考 2013》

内容概要

《"法大司考"2013年国家司法考试本校生内部教材(第6册):商法、经济法》紧扣司法考试大纲，体系完
整，编排得当，重点突出，内容丰富，表述精准，文字简明。全书渗透着参编教师多年的教学经验，
体现着对司法考试规律和应考学科知识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同时适应备考人员的学习方式、学习习惯
等特点，在编排格式上做了匠心独到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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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商 法 第一章公司法 第二章合伙企业法 第三章个人独资企业法 第四章三资企业法 第五章企业破产法 
第六章票据法 第七章证券法 第八章保险去 第九章海商法 经济法 第一章竞争法 第二章消费者法 第三
章银行法 第四章财税法 第五章 劳动法 第六章土地法和房地产法 第七章环境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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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普通合伙人的法定退伙的情形包括：①公民死亡或被依法宣告死亡；②作为合伙人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③个人丧失偿债能力，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合伙人无法履行无限连带责任；④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
资格而丧失该资格；⑤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这种情况出现即可视为合
伙人在合伙企业中没有因出资而形成的财产份额；⑥合伙人被依法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他合伙人未能一致同意其转为有限合伙人的，该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的合伙人退伙。 法定退伙在法定事由成就时即发生退伙的效力。 （2）有限合伙人的法定退伙
的情形。有限合伙人的法定退伙情形与普通合伙人的规定大多相同，仅有几处规定有所不同： 有限合
伙人丧失偿债能力不会造成当然退伙的结果，这是与普通合伙人不同之处，因为有限合伙人承担的是
有限责任，其个人是否丧失偿债能力并不影响合伙企业的偿债能力。同样，有限合伙人丧失民事行为
能力的，该有限合伙人也无须退伙，因为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并且仅承担有限责任，丧失民
事行为能力并不会造成合伙企业的损失，不需要其退伙。 4.除名。除名是指其他合伙人一致决定将某
一合伙人开除出合伙企业。除名的事由包括：①未履行出资义务；②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
成损失；③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时有不正当行为，如违反竞业禁止；④合伙协议约定的其他事务。 除名
以被除名合伙人接到除名通知之日起生效。 （二）退伙的效力 退伙的效力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退伙
人丧失合伙人身份。 2.退伙并不必然导致合伙企业的解散，但退伙导致合伙企业只剩一名合伙人或只
剩有限合伙人时，合伙企业应当解散。 3.退伙人应承担的责任。普通合伙人退伙：不论退伙人退伙时
是否承担了其应承担的合伙企业债务份额，退伙后退伙人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合伙企业的债
务仍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退伙人履行了无限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 4.合伙人退伙，应依
法对合伙企业财产进行清算，如有未了结的事务，则等到了结后清算。清算完了，退还退伙人财产，
可以退还货币，也可以退还实物。 三、因合伙人死亡或终止而发生的继承问题 普通合伙人死亡或终
止： 1.死亡合伙人的合法继承人继承死亡合伙人的资格与继承法规定的继承财产不同，不是当然发生
继承，而必须由合伙协议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方可。 2.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或者合伙协议有约定
的，继承人有选择权，可以继承合伙人资格，也可以继承财产。

Page 4



《商法 经济法-法大司考 2013》

编辑推荐

《"法大司考"2013年国家司法考试本校生内部教材(第6册):商法、经济法》的出版将会对广大备考人员
学习、理解和掌握国家司法考试的知识内容和应试方法具有积极的引导与促进作用，对考生提高考场
实战能力以及未来的从业能力给予有力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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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在实际工作中，商法很有用，需要认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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